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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根据罪数形态理论，连续犯属于典型的一罪形态，司法实

践上均作一罪处理。对于数额犯的连续犯，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作一罪

处理的同时，应将各次的犯罪数额累计。而数额累计的普适性、理论根

据及追诉期限等问题是较为复杂的，有必要深入研究。 

[关键词]  数额犯    数额累计    追诉期限 

     在刑法理论上，犯罪数额是指以一定标准计算的财产的数目，即货

币或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物品的数目。[1]而理论上一般把以“数额较

大”作为必要构成要件的犯罪称为数额犯，如抢夺罪、贪污罪、盗窃罪

等。其中“数额较大”就是指犯罪数额。数额犯最显著的特点是以犯罪

数额作为定罪和量刑的主要因素，因此在评价数额犯的刑事责任时，主

要考察犯罪数额的大小即可。达到《刑法》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

的，构成犯罪，否则不构成犯罪；达到“数额巨大”或“数额特别巨

大”的，属数额加重犯，应在加重法定刑内量刑。对于单次犯罪，犯罪

数额的确定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以一定标准计算出赃物或犯罪对象的价

值量即可。而对于连续犯的数个行为，根据连续犯理论，应作一罪处

理，但各次行为都有各自的数额，量刑时应如何确定犯罪数额呢？根据

《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数个未经处理的数额犯行为，处理时

应合并为一罪，并将各次的数额累计，以累计总额作为犯罪数额追究刑

事责任。如《刑法》第383条规定：“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

计贪污数额处罚。”第201条（偷税罪）规定：“对多次犯有前两款行

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抢夺公私财物，未经

行政处罚处理，依法应当追诉的，抢夺数额累计计算。”故在评价数额

犯的连续行为的刑事责任时，必然会涉及到数额累计问题。而数额累计

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定罪和量刑的准确性，因此必须准确累计。但数额累



计并不是简单的数字相加，而受行为的性质、追诉期限等因素的影响，

在司法实践中有时是比较复杂的，有必要深入研究。本文拟就数额累计

问题作一些探讨。问题有四：一、数额累计是否具有普适性？二、连续

行为是否有犯罪性质或违法性质的限制？三、数额累计的理论依据问

题；四、追诉期限问题。 

     一、数额累计是否具有普适性，即是否所有的数额犯的连续行为都

应当累计数额 

     一般来说，只有总则性规则的效力才能及于分则所有条文，而数额

累计规定在《刑法》分则个别条文中，不属于总则性规则，其效力应当

不能及于分则所有法条。而且《刑法》规定的数额犯中只有少数规定了

数额累计，大部分都没有具体规定，对于没有具体规定的数额犯是否可

以适用数额累计规则呢？根据刑法学上的连续犯理论，行为人基于数个

同一的犯罪故意，连续多次实施数个性质相同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

名的为连续犯。连续犯在形式上是同种数罪，但基于犯罪故意的同一

性、行为的同质性及罪名的同一性，为避免重复评价，在司法实践中均

作一罪处理，而不实行数罪并罚。因此连续犯实际上是把同质的数个犯

罪行为合并为一个犯罪评价，量刑时应综合各次行为的情节，否则就会

罚不当罪。对于数额犯的连续犯，犯罪数额作为主要的量刑因素，它能

准确反映行为的危害程度，因此将数罪合并为一罪处理时，累计数额就

能准确反映数个行为的危害程度总和,相当于把各个行为的情节综合。从

这个角度讲，数额累计可以说是连续犯理论在数额犯上的具体应用。因

此，数额累计虽然不是总则性规则，但根据连续犯理论及数额累计的立

法精神，对于所有的数额犯，不管是否明文规定，都应当适用数额累计

规则。由于数额累计具有普适性，其属性更接近于总则性规则，因此将

此规则规定于《刑法》总则更恰当、更科学。 

     二、连续行为是否有犯罪性质或违法性质的限制 

     即数个行为是否要求都构成犯罪，其中一些构成犯罪一些不构成犯

罪，或者均不构成犯罪是否可以累计数额？首先，对于均构成犯罪的情

形，根据连续犯理论，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数个犯罪行为，但基于同一的

犯罪故意，实施同质的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名，为避免重复评价，均

作一罪处理，不实行并罚，即应将各次数额累计作整体评价。而当数个

行为既有犯罪行为又有违法行为或者均为违法行为时，不成立连续犯，

能否累计数额呢？根据《刑法》及司法解释关于数额累计的规定，均采

用“多次…未经处理的，按累计数额处罚”的表述方式，而不是表述为

“未经刑事处理”。立法者在措辞使用上显然是有意识的，因为“未经

处理”和“未经刑事处理”是不同的，“未经处理”既包括“未经刑事



处理”，还包括“未经非刑事处理”。立法者使用“未经处理”的措

辞，其立法意图是包括“刑事处理”和“非刑事处理”，而并非特指

“刑事处理”。所以，数行为包括应受刑事处理的犯罪行为和应受行政

处罚的违法行为。即是说，在数额累计上，对单次行为的性质是没有限

制的，不论是犯罪性质还是违法性质，只要未经处理，都应当累计数

额。 

     三、数额累计的理论根据问题 

     数额累计实质上是把数额犯的数个行为的数额累计作一罪处理，换

句话说，就是将数个犯罪或违法行为合并为一个犯罪进行一体性评价，

这在理论上有何依据呢？首先，对于连续犯罪行为，根据罪数形态理

论，连续犯属于典型的一罪，司法实践中均作一罪处理。由于数行为的

危害程度总和当然比其中一次行为的危害程度大，因此量刑时须将反映

各次行为的危害程度的犯罪数额累计，才能使判处之刑罚与危害程度总

和相一致。所以连续犯理论是连续犯罪行为数额累计的依据。而数额犯

的数个违法行为为什么能合并为一个犯罪行为？其中又有什么理论依据

呢？根据刑法理论，犯罪是指触犯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违法是指

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尚未触犯刑法的行为。犯罪和违法实际上是一种行

为竞合，犯罪包容竞合于违法，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不同的仅是危

害程度大小，犯罪的危害程度较大，违法的较小。因此当一个违法行为

持续发展到一个临界点，达到一定危害程度时，就会上升为犯罪。同

样，几个同质的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总和达到一定程度时，也会上升为

犯罪。有人会问，按照笔者的观点，任何同质的数个连续违法行为都有

可能合并为一个犯罪，但事实上为什么只有数额犯可以，非数额犯却不

能？如数次故意伤害致轻微伤（违法行为）就不能合并为一个故意伤害

罪。关键在于违法行为合并为犯罪行为具有理论上的该当性的同时，还

需满足其他因素。根据数额犯的特点，它是以犯罪数额作为罪与非罪的

界限及主要量刑因素，犯罪数额可以直观、准确地反映行为的危害程

度。故在评价数个违法行为的危害程度时，累计数额就能准确反映数个

行为的危害程度总和，因此数个违法行为可以通过数额累计合并为一个

犯罪行为。而对于非数额犯，由于其危害程度不象数额犯那样能具体量

化，因此无法准确确定数个行为的危害程度总和，当然也就无法将几个

违法行为合并为一个犯罪行为。 

     四、关于追诉期限的问题 

     由于数额累计不受单次行为违法或犯罪性质的限制，因此在刑事司

法实践中，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在处理数额犯的数个行为时，不区分单

次行为的性质，一律将各次的数额累计。这是不正确的。数额累计虽然



不受行为性质的限制，但受追诉期限的限制。因为，《刑法》和《治安

管理处罚法》都规定，犯罪或违法行为超过追诉期限的不再追诉，因此

数额是否累计，要看该次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期限，在追诉期限内的应当

累计，超过追诉期限的就不能累计。具体要分两种情形：第一，对于数

个行为均为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的情形，即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呈连续

状态的，根据《刑法》第89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的规定，

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存在连续状态的，追诉期限应从连续行为终了之日

起算，即把连续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处理，而不单独计算单次行为的追诉

期限，当然也就不存在单次行为超过追诉期限的问题。因此，对于连续

犯罪或连续违法行为，数额累计不受单次行为追诉期限的限制。当然，

累计后是否追诉要根据《刑法》第87条确定。第二，对于数个行为中既

有犯罪行为又有违法行为的情形。由于犯罪行为和违法行为不属于连续

犯罪行为或连续违法行为，因此不能适用《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

法》关于连续行为的追诉期限。而且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由不同的法律

调整，不同法律规定的追诉期限又各不相同，因此在确定追诉期限时，

首先要区分单次行为的性质是违法还是犯罪，然后根据相对应的法律确

定。对于违法行为，应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确定追诉期限；对于犯

罪行为则应根据《刑法》确定。如果其中犯罪行为或违法行为又存在连

续状态的，则根据《刑法》第89条和《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2条确定

追诉期限。案例：甲分别于2004年1月抢夺200元，2月抢夺1000元，

2005年4月抢夺3000元，5月抢夺400元，2006年1月抢夺200元，20

06年8月被抓获。据查，五次抢夺都未经处理，应如何累计数额呢？首

先，我们要区分各次行为的性质，根据抢夺罪“数额较大”的标准（全

国各地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确定具体多少为起点数额的，笔者以500

元为起点线计算），第一、四、五次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属违法

行为；第二、三次已达到“数额较大”，属犯罪行为。甲第一次抢夺时

间为2004年1月，到2006年8月被抓获时已超过《治安管理处罚法》规

定的六个月的追诉期限，因此该次数额不能累计；第二、三次属犯罪行

为，且呈连续状态，因此应从第三次抢夺之日即2005年4月起算追诉期

限，到被抓获时未过《刑法》规定的追诉期限，这两次数额应当累计；

第四、五次属违法行为，且呈连续状态，因此应从第五次抢夺之日即20

06年1月起算追诉期限，到被抓获时已超过六个月的追诉期限，这两次

数额不能累计。因此，应将第二、三次抢夺的数额累计，以总额4000

元追究甲的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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